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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奖学金综合素

质测评实施细则（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激励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

紧扣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依据《中山大学本科生奖学金管理办

法》等规定，结合我院的际情况，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以专业为单位计算出每个学生当学年的综合测评

总分，算法如下：

（一）综合测评总分为课程绩点和综合测评加分绩点之

和；

（二）课程绩点为该学年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平均绩

点，由教务系统直接导入奖学金系统；

（三）综合测评加分绩点为综合测评加分分值的 1/10；

（四）综合测评加分绩点不得超过本人课程绩点的 20%

（如某同学的课程绩点为 3.0，其综合测评加分绩点上限为

3.0*20%=0.6）。

第三条 通过综合测评加分前进名次不能超过所在专业总

人数的 20%（人数按四舍五入计）。如前进名次超过 20%的，

按 2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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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优秀学生奖学金等级依照学校划拨名额和比例按

名次评定。

第五条 学生申请参评奖学金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一）德：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社会主义中国，拥护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尊师爱校，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无损害学校声

誉的言行；孝敬父母，诚实守信，遵守社会公德。

（二）智：刻苦学习，勇于探索，积极实践，努力掌握现

代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评选年度内无不及格科目（含公共选

修课）。

（三）体：积极锻炼身体，身心健康，学生体质健康测试

合格。

（四）美：自觉提高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积极传承和弘

扬中华美学。

（五）劳：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班级、宿舍等集体活动，

积极参加劳动实践和志愿服务，评奖年度内志愿服务记录（公

益时）不低于 10小时。

（六）其他：评奖年度未受学校通报批评或违纪处分。评

奖年度受处分且下一年度解除处分的，只影响本年度评奖，不

影响下一年度评奖。同一评选年度内，捐赠奖学金（含校级、

院级）不可同时兼得。

除上述条件外，申请各类奖学金还需符合该项奖学金的特

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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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作程序

第六条 在学院学工部指导下，各专业成立专业班级奖学

金评定小组，负责本班同学综合测评加分及公益时审核事宜，

小组成员为 5人，其中至少包括班长、团支书和学习委员中的

2人，不参评奖学金的同学 2-3人，由班长或团支书担任组长。

同时，各班须从班级评定小组中推荐 1名不参评奖学金的同学

作为年级奖学金评定小组成员。班级奖学金评定小组和年级奖

学金评定小组成员名单上报学院学工部统一公示。

第七条 班级奖学金评定小组在规定时间内收齐本班同学

的综合测评加分和公益时申报及相关证明材料并进行审核，将

审核后计算核实的综合测评加分和公益时向本班同学公示三

天，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年级奖学金评定小组，并将不确定或有

异议的项目同时提交给年级奖学金评定小组。逾期未向本班评

定小组递交材料的，视为自动放弃加分和公益时申报。

第八条 各年级成立年级奖学金评定小组，小组成员包括：

年级辅导员、青年教师辅导员、本年级班主任代表、本年级各

班选派的一名学生代表（学生代表须为不参与评选奖学金者）。

年级评定小组对各班提交的综合测评加分材料进行复审，对综

合测评得分进行审核，对不明确或有异议项目进行讨论，并给

出全级统一的评分标准，各班评定小组根据该统一标准对本班

同学的加分和公益时进行再次审核修改，由年级评定小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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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年级内公示，无异议后由年级评定小组上报学院学生资助

评审工作小组。

第九条 学院成立学生资助评审工作小组，成员包括：主

管学生工作的学院党委副书记、主管本科教学工作的副院长、

辅导员、班主任代表和学生代表等。学院学生资助评定工作小

组负责审定各年级综合测评结果，讨论奖学金初评结果，并在

学院网站将奖学金初评结果公示三天。

第十条公示期内，如有异议，在公示期内向班级、年级评

定小组或学工部提出书面复议申请；公示期结束，不再受理复

议申请。

第三章 综合测评加分计算标准

第十一条 依据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结合我院学科特点，

具体综合测评加分计算标准如下：

一级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标编

号
测评点

分值（1.0 分对

应绩点 0.1）

理想信

念

思 想 政

治
A1

积极参加思想政治学习，推荐并

遴选至学校校参与“马研班”、

“青马工程”班、学院“青马学

堂”“学生骨干培训班”等，表

现良好并获得结业证书、优秀学

员证书。

校级优秀成员

1.0分
校级成员 0.5分
院级优秀成员

0.6分
院级成员 0.3分

专业素

养

文艺体

育素养

技 能 学

习

B1
四级成绩或六级成绩≥426 分

（四、六级成绩大学期间各只能

加分一次）

0.1分
（仅限加一次）

B2
四级考试成绩≥560 分或六级成

绩≥520 分（四、六级成绩大学

期间各只能加分一次）

0.2分
（仅限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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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标编

号
测评点

分值（1.0 分对

应绩点 0.1）

B3
四级考试成绩≥625 分或六级成

绩≥600 分（四、六级成绩大学

期间各只能加分一次）

0.3分
（仅限加一次）

重 点 赛

事

C1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家

级）

金奖 20.0分
银奖 18.0分
铜奖 15.0分

C2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省级）

金奖 18.0分
银奖 15.0分
铜奖 12.0分

C3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国家级）

特等奖 20.0分
一等奖 18.0分
二等奖 15.0分
三等奖 12.0分

C4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省级）

特等奖 12.0分
一等奖 10.0分
二等奖 8.0分
三等奖 5.0分

C5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国家级）

金奖 18.0分
银奖 15.0分
铜奖 12.0分

C6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省级）

金奖 12.0分
银奖 10.0分
铜奖 8.0分

C7 “赢在中大”创新创业大赛

金奖 8.0分
银奖 5.0分
铜奖 3.0分
优胜奖 1.0分

C8
获院级创新创业类赛事活动（学

院举办的为孵化或选拔 C1 赛事

举办的院级赛事，如“星火杯”）

金奖 3.0分
银奖 2.0分
铜奖 1.0分
优胜奖 0.5分

C9
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国家

级）

金奖 18.0分
银奖 15.0分
铜奖 12.0分

C10 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省级）

金奖 12.0分
银奖 10.0分
铜奖 8.0分

C11 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校级） 金奖 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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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标编

号
测评点

分值（1.0 分对

应绩点 0.1）

银奖 5.0分
铜奖 3.0分
优胜奖（如有）

1.0分

C13 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院级）

金奖 3.0分
银奖 2.0分
铜奖 1.0分
优胜奖 0.5分

学 习 竞

赛

D1 获国家级学习竞赛活动

一等奖 2.0分
二等奖 1.5分
三等奖 1.2分
鼓励奖 0.5分

D2 获奖省级学习竞赛活动

一等奖 1.5分
二等奖 1.2分
三等奖 1.0分

D3 获校级学习竞赛活动

一等奖 1.2分
二等奖 1.0分
三等奖 0.8分

D4 获校区级学习竞赛活动

一等奖 1.0分
二等奖 0.8分
三等奖 0.6分

D5 获院级学习竞赛活动

一等奖 0.6分
二等奖 0.4分
三等奖 0.2分

学 术 活

动

E1
获国际级别科技竞赛作品（包括

学术科技论文、科技发明制作以

及调查报告等）

一等奖 4.0分
二等奖 3.0分
三等奖 2.0分
鼓励奖 1.0分

E2 获国家级科技竞赛作品

一等奖 3.0分
二等奖 2.0分
三等奖 1.5分
鼓励奖 0.5分

E3 获省级科技竞赛作品

一等奖 2.0分
二等奖 1.5分
三等奖 1.0分
鼓励奖 0.3分

E4 获校级科技竞赛作品
一等奖 1.5分
二等奖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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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标编

号
测评点

分值（1.0 分对

应绩点 0.1）

三等奖 0.5分

E5 获院级科技竞赛作品

一等奖 1.0分
二等奖 0.5分
三等奖 0.2分

E6
科研计划（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获批立项

国家级 0.4分

省级 0.3分

校级 0.2分

E7 科研计划通过结题答辩

优秀 0.5分

良好 0.2分

通过 0.1分

E8
以团体形式代表学院参加学校或

学校以上级的各种竞赛未获奖者

每次 0.02分，累

计不超过 0.1分

学 术 作

品

F1 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1.0-4.0分（具体

分值由学院评

定）

F2 发表高质量教学论文

0.5-2.0分（具体

分值由学院评

定）

F3

获得专利授权（发明专利，需提

供授权公开号）
2.0分

获得专利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需提供授权公开号）
0.5分

文 艺 才

能

G1
参加国家级文艺比赛（如：歌唱

比赛等演出）获奖或文艺作品获

国家级奖项

一等奖 2.0分

二等奖 1.5分

三等奖 1.2分

G2
在省级发表文艺作品或参加省级

文艺比赛获奖或文艺作品获省级

奖项

一等奖 1.5分
二等奖 1.2分
三等奖 1.0分

G3
参加校级文艺比赛获奖或文艺作

品获校级奖项

一等奖 1.2分
二等奖 1.0分
三等奖 0.8分

G4 参加校区级文艺比赛获奖或文艺 一等奖 0.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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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标编

号
测评点

分值（1.0 分对

应绩点 0.1）

作品获校区级奖项 二等奖 0.6分
三等奖 0.4分

G5
参加院级文艺比赛获奖或文艺作

品获院级奖项

一等奖 0.6分
二等奖 0.4分
三等奖 0.2分

体 育 才

能

H1 打破体育项目记录（加分不累加）

校级以上记录

2.0分

校级记录 1.5分

院级记录 1.0分

H2 参加国家级体育项目获奖

第一名 3.0分
第二名 2.7分
第三名 2.4分
第四名 1.2分
第五名 1.8分
第六名 1.5分
第七名 1.2分
第八名 1.0分

H3 参加省级体育项目获奖

第一名 2.0分
第二名 1.8分
第三名 1.6分
第四名 1.4分
第五名 1.2分
第六名 1.0分
第七名 0.8分
第八名 0.6分

H4 参加校级体育项目获奖

第一名 1.2分
第二名 1.0分
第三名 0.8分
第四名 0.6分
第五名 0.5分
第六名 0.4分
第七名 0.3分
第八名 0.2分

H5 参加校区级体育项目获奖

第一名 1.0分
第二名 0.8分
第三名 0.6分
第四名 0.4分
第五名 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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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标编

号
测评点

分值（1.0 分对

应绩点 0.1）

第六名 0.2分

H6 参加院级体育项目获奖

第一名 0.6分
第二名 0.4分
第三名 0.2分
第四名 0.1分
第五名 0.1分
第六名 0.1分

H7 参加校级及院级运动会未获奖者
每次 0.02分，累

计不超过 0.1分
H8 获得中山大学健康之星 0.1分

H9

80分≤体测成绩＜85分 0.1分
85分≤体测成绩＜90分 0.2分
90分≤体测成绩＜95分 0.3分
以此类推 ……

追求卓

越、勇

于担当

荣 誉 获

奖

I1
获得“大学生年度人物”等综合

素质类个人荣誉称号

国家级 5.0分

省级 4.0分

校级 3.0分

I2

获得“百佳团支书”、“优秀学生

骨干”、“优秀团干”、“优秀班干

部”、“三好学生”等综合素质类

个人荣誉称号

国家级 3.0分

省级 2.0分

校级 0.5分

院级 0.2分

I3 校级优秀党务工作者 0.7分
I4 校级优秀党员 0.5分

I5 优秀团员
校级 0.3分
院级 0.1分

I6 校级优秀社团干部 0.3分

I7
校级优秀心理委员、治安及卫生

积极分子
0.3分

I8 勤工助学先进个人 0.1分

I9
获得“先进集体”荣誉的学生干

部、班长、团支书

国家级 3.0分

省级 2.0分

I10 获得“先进集体”荣誉的班委、 国家级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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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标编

号
测评点

分值（1.0 分对

应绩点 0.1）

团支委 省级 1.0分

I11 校优良学风标兵班班长、团支书 1.0分
I12 校优良学风标兵班班委、团支委 0.5分

I13
校优良学风班班长、团支书；校

级红旗团支部班长、团支书
0.5分

I14
校优良学风班班委、团支委；校

级红旗团支部班委、团支委
0.3分

I15
校优良学风班成员；校级红旗团

支部考核评议合格的团员
0.2分

I16 院级红旗团支部团支书、班长 0.3分

I17 院级红旗团支部团支委、班委 0.2分

责 任 担

当

J1
学生党支部

书记

述职评议合格 1.5分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J2
学生党支部

副书记

述职评议合格 1.0 分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J3
学生党支部

委员

述职评议合格 0.5分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J4 团支书、班长

述职评议优秀 1分
述职评议合格 0.8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J5 团支委、班委

述职评议优秀 0.3分
述职评议合格 0.2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J6 学习委员

述职评议优秀 0.5分

述职评议合格 0.3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J7
宿舍长、校园

安全宣传员

述职评议合格 0.1分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J8
院团委副书

记

述职评议优秀 1.5分

述职评议合格 1.3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J9 校、院学生会 述职评议优秀 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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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标编

号
测评点

分值（1.0 分对

应绩点 0.1）

主席团成员 述职评议合格 1.1分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J10

院团委委员

（实际承担

工作方可参

加评议）

述职评议优秀 1.2分

述职评议合格 1分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J11 各部门负责人

述职评议优秀 1.1分

述职评议合格 0.9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J12
各部门副负责

人

述职评议优秀 1分

述职评议合格 0.8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J13
学院学生学业

发展中心副主

任

述职评议合格 1.1分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J14
校、院团委学

生会工作人

员

述职评议优秀 0.5分

述职评议合格 0.3分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J15
学生学业发

展中心工作

人员

述职评议合格 0.4分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社 团 活

动

K1

经批准成立

的学校社团

主要负责人

（社长、临时

团支部团支

书）

述职评议合格 0.5分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K2
经批准成立

的学校社团

学生骨干

述职评议合格 0.2分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K3
各类组织负

责人（院合唱
述职评议合格 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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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标编

号
测评点

分值（1.0 分对

应绩点 0.1）

团、羽毛球

队、篮球队，

排球队、足球

队、乒乓球

队、龙舟队、

辩论队队长）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K4
PromotFr 学

社兴趣小组

负责人

述职评议合格 0.4分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K5
PromotFr 学

社兴趣小组

学生骨干

述职评议合格 0.2分

述职评议不合格 0分

劳动素

养

内 务 劳

动

L1 校级“文明标兵宿舍”所有成员 0.3分

L2 校级“文明宿舍”所有成员 0.2分

志 愿 服

务

M1

全国“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暨暑

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项目或寒假大学生“返家乡”

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3.0分

M2

省“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暨暑期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

践项目或寒假大学生“返家乡”

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2.0分

M3

全国“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暨暑

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项目或寒假大学生“返家乡”

社会实践优秀服务队成员

2分

M4

省“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暨暑期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

践项目或寒假大学生“返家乡”

社会实践优秀服务队成员

1分

M5

校级“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暨暑

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项目或寒假大学生“返家乡”

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0.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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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 级 指

标

指标编

号
测评点

分值（1.0 分对

应绩点 0.1）

M6

校级“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暨暑

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项目或寒假大学生“返家乡”

社会实践优秀服务队成员

0.5分

社 会 责

任

N1
参与各类社会调研或社会实践，

获得（国家级）奖励荣誉

一等奖 1.0分
二等奖 0.8分
三等奖 0.6分
鼓励奖 0.2分

N2
参与各类社会调研或社会实践，

获得（省级）奖励荣誉

一等奖 0.8分
二等奖 0.6分
三等奖 0.3分

N3
参与各类社会调研或社会实践，

获得（校级）奖励荣誉

一等奖 0.6分
二等奖 0.4分
三等奖 0.2分

N4
参与各类社会调研或社会实践，

获得（校区级）奖励荣誉

一等奖 0.4分
二等奖 0.2分
三等奖 0.1分

N5
参与各类社会调研或社会实践，

获得（院级）奖励荣誉

一等奖 0.3分
二等奖 0.2分
三等奖 0.1分

勇 于 奉

献、服务

社会

O1
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等受到有关

部门表彰

视具体情况加

分

O2
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义务劳

动、或其他集体志愿活动，参加

社会义务劳动等

除去基本条件

的 10 志愿时之

外，每 10 个志

愿时加 0.02分，

累计不超过 0.1
分

O3
参加公益活动时达到或超过 100
小时，可与 O2兼得

除去基本条件

的 10 志愿时之

外，0.2分

为确保每一项指标内容更加清晰具体，使测评指标体系能

够更加体现公平公正、更加切合生命科学学院学生具体情况，

特此对细则内容进行说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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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能学习（指标编号 B）

1.若该学年同时参加四级和六级考试均达到加分要求或参

加两次四级或六级考试均达到加分要求，可同时加分，但大学

期间四六级各只加一次分。

（二）重点赛事（指标编号 C）

1. 重点赛事包含指标编号 C中的四类比赛，及其对应的校

级、院级赛事，例如“赢在中大”创新创业大赛、“星火杯”

生命科学学院创新创业大赛。

2. 重点赛事综合测评加分绩点不受超过本人课程绩点的

20%限制；

3. 同一活动获不同级别奖者，只计最高分，不累加。

（三）学习竞赛（指标编号 D）

1.加分上限为 5分；

2.大学生各种竞赛活动必须是经校、省以上有关单位批准

举办的各种活动；

3.若比赛在一等奖之上设特等奖，则特等奖按一等奖加分，

一等奖按二等奖加分，以此类推；

4.比赛经过初赛进入决赛或复赛后，设置的鼓励奖方可加

分，初赛鼓励奖不加分；

5.如果活动为校内各种学生社团组织，活动奖状必须加盖

指导单位公章方可加分；

6.同一活动获不同级别奖者，只计最高分，不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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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活动（指标编号 E）

1.学术相关方面，即学术活动（指标编号 E）与学术作品

（指标编号 F）合计加分上限为 5分；

2.学术活动参赛的同一科技作品获不同奖，只计最高分，

不累加；

3.集体作品（含科研计划立项、大创答辩）获奖可按主要

成员（以 80%计分）和一般成员（以 40%计分）划分，其中主

要成员不超过 3 名或 30%。或第一作者以 100%计分，第二作

者以 70%计分，第三作者以 50%计分，第四作者以 30%计分，

第五及以后作者以 10%计分，并列作者按照并列前后顺序依次

递减加分，如第一作者并列为两人，则排名靠前的按照第一作

者以 100%加分，排名靠后的按照第二作者以 70%加分，而原

本为第二作者的加分按照第三作者比例加分，以此类推；如果

集体作品获奖成员不分主次或不分作者顺序，所有成员按 50%

计分。

4.实验室开放项目等不分国家、省级、校级的，其一般项

目参照校级，重点项目参照省级加分；

5.若比赛在一等奖之上设特等奖，则特等奖按一等奖加分，

一等奖按二等奖加分，以此类推。

（五）学术作品（指标编号 F）

1.学术相关方面，学术活动（指标编号 E）与学术作品（指

标编号 F）合计加分上限为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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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述只按论文的 50%计分；

3.发表的论文计分方式为：第一作者以 100%计分，第二作

者以 70%计分，第三作者以 50%计分，第四作者以 30%计分，

第五及以后作者以 10%计分，并列作者按照并列前后顺序依次

递减加分，如第一作者并列为两人，则排名靠前的按照第一作

者以 100%加分，排名靠后的按照第二作者以 70%加分，而原

本为第二作者的加分按照第三作者比例加分，以此类推；

4.在期刊的增刊或论丛上发表论文按该期刊相应级别的

50％加分；

5.在校级刊物上发表论文最多只计两篇；

6.参加学术科研类项目并已结题，核心参与者（不能超过

参与总人数的 30%）参照“学术科研”类参加等级三等奖的 20%

计分，一般参与者按参加等级三等奖的 10%计分；

（六）文艺才能（指标编号 G）

1.文艺体育素养方面，即文艺才能（指标编号 G）与体育

才能（指标编号 H）合计加分上限为 5分；

2.文艺比赛指由校、院等单位举办的艺术节、歌唱比赛等

演出。获得单项奖励，如最佳、最受欢迎类奖励，以比赛级别

的三等奖的 50%计分，如果同时获得等级和单项奖励，则以最

高分值项计分，不累加；

3.文艺类加分最多只计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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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集体项目获奖等同个人项目获奖，但主力队员和一般队

员应区别加分，集体作品获奖可按主要成员和一般成员划分，

其中主要成员不超过 3名或 30%。主力队员加分以 100%计分，

一般队员是主力队员加分的 50%，主力队员与一般队员领队者

或组织者界定，合唱比赛等不便区分主力非主力队员的集体项

目，所有成员加分为个人项目获奖分数的 50%。

（七）体育才能（指标编号 H）

1.文艺体育素养方面，文艺才能（指标编号 G）与体育才

能（指标编号 H）合计加分上限为 5分；

2.集体项目获奖等同个人项目获奖，但主力队员和一般队

员应区别加分，主力队员加分以 100%计分，一般队员是主力

队员加分的 50%。拔河、跳大绳等不便区分主力非主力队员的

集体项目，所有成员加分为个人项目获奖分数的 50%。

3. 体育比赛只计算官方正式比赛获奖项目，非官方正式比

赛（如社团组织的比赛等）获奖不加分。

（八）担当类加分（指标编号 I及 J）

1.荣誉获奖（指标编号 I）加分总体上限为 5分；责任担当

（指标 J）加分总体上限为 5分；

2.凡被评为各级优秀班干部、优秀学生骨干、三好学生、

团干部、团员者，分数不累加，只计最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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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连续担任同一职务满一学年，工作积极肯干，表现较好

者，方可享受加分；连续担任同一职务超过六个月未满一学年，

由年级评定小组讨论，酌情加分；

4.责任担当（指标编号 J）项下，兼任多项社会工作者，只

计算加分最高的两项；

5.获评先进集体，班干部（班委和团支委）申请加分时，

以班级评定小组提名为准，若未获班级评定小组提名，只有本

人加分申请的不予认定。

（九）社团活动（指标编号 K）

1.社团活动（指标编号 K）加分上限为 3分；

2.连续担任同一职务满一学年，工作积极肯干，表现较好

者，方可享受加分；连续担任同一职务超过六个月未满一学年，

由年级评定小组讨论，酌情加分；

3.兼任多项社会工作者，只计算加分最高的两项；

4.院级各类组织包括党章学习小组、辩论队、篮球队等，

任职情况加分须经年级评定小组审核。

（十）了解社会（指标编号M及 N）

1.志愿服务（指标编号M），同一级别获得优秀个人同时

是优秀团队成员的，可以累计加分。

2.社会责任（指标编号 N）加分上限为 1分；

3.大学生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必须是经院、校、市及以上有

关单位批准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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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一活动获不同级别奖者，只计最高分，不累加；

5.不包括校内社团及协会主办的活动，校外社团及协会等

机构举办的活动须经学院学生资助评审工作小组审核；

6.实习不加分。

（十一）其他

1.国际遗传工程机器设计竞赛（iGEM）按国际级别科技竞

赛作品（E1）集体规则加分。获得金牌且获单项奖（Track Awards

或 Awards，含提名）的，按一等奖计算；获金牌的，按二等奖

计算；获银牌的，按三等奖计算；获铜牌的按鼓励奖计算。区

分主要成员和一般成员，加分按该补充第（四）条第 3小点说

明进行加分。

2.合成生物学竞赛按国家级科技竞赛作品（E2）集体规则

加分。获得金奖且获得单项奖的，按照一等奖计算；获得金奖

的，按二等奖计算；获得银奖的，按三等奖计算；区分主要成

员和一般成员，加分按该补充第（四）条第 3小点说明进行加

分。

3.各项活动中，学校明文发布的活动才可以算校级，其他

学院、社团协会活动算院级；学院团委、学生会举办的各类活

动均视为院级活动；院团委、学生会内部组织活动得奖如干事

策划大赛不予加分。

4.参加各项比赛、发表文章等，如属于市级的，加分按照

“（省级+校级）/2 ”的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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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列活动比赛、同一比赛项目、同一活动及作品多次获

奖者，例如棒垒球选拔赛、“挑战杯”等，或系列荣誉评选获

不同荣誉者、同一荣誉的不同级别获得者，例如五四评优、各

级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等，只计最高分，不累计加分；同

一活动跨年度获得不同级别奖项者，由获得高级别奖项分值减

去前一年度已加分值。

6.同一人参加了同一科研项目（项目标题及研究内容相同

或类似），申请了不同的科研计划的，只计其中一项科研计划

立项加分和一项科研计划结题加分。利用科研计划产出的科研

作品参加比赛获得等级奖励和发表学术论文，按各类别加分，

互不影响。同一科研作品参加不同比赛获得等级奖励的，只计

其中一项等级奖励加分。

7.获奖、获助学生应有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经历，对高额

度、影响力大的奖助学金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长期参与社会公

益活动的学生。获奖获助学生参与公益活动经历认证由院系负

责确认。此公益活动不重复计入服务社会（指标编号 O2）中

的加分项目。同一项活动既可计算公益经历又可计算加分者，

只可选其一。

8.有特别规定的加分情况参照相关文件处理。

第四章 扣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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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学生进行扣分处罚，扣分

没有上限，最终加分可为负数：

（一）组织纪律

1.无故不参加学校、学院要求参加的会议、讲座等活动，

一次扣 0.1分；

2.假期之后无故不按时返校者一次扣 0.2分；

3.在正常教学期间未经批准擅自离校者一次扣 0.3 分，正

常教学期间是指周一至周五及有教学内容的周末；

4.发表不当言论或行为，有损学校及学院形象者一次扣 1

分。

（二）宿舍管理

1.违反《中山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办法》者，经查实，每次

扣 0.1分；

2.在校、院系有关部门及学院学生会的卫生检查中，评为

不合格宿舍的成员，每次扣 0.1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参评奖学金评定必须有公益活动记录的情况，

公益时不少于 10 小时，具体由年级评定小组认定。持续时间

较长的公益项目，若学生能够提供在评奖学年内参加过该公益

项目部分活动的证明，则认定为当年有公益活动记录，但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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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规定时间范围内的公益活动，具体时数由年级评定小组认

定。献血一次可按 10个公益时计算（一年只计 1次）。

第十四条 计算综合测评成绩和学业成绩时，精确到小数

点后第四位（按四舍五入）。如出现综合测评成绩相同的情况，

学业成绩高者排名在前。

第十五条 几类情况特殊学生奖学金评选：

（一）转专业的学生。按学校要求评选。

（二）境内、外交换生。按照学校当年规定评选。

第十六条 评奖年度内的参评课程（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在评奖年度结束前成绩不齐全的，不能参评奖学金。

第十七条 可加分之活动时间范围是一学年，实际时间以

校历公布的学年时间为准。如在该学年内的活动获奖，但在下

一学年才接到获奖通知，允许该活动参与下一学年加分。

第十八条 本细则经 2026 年 X 月 X 日生命科学学院第 X

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自通过之日起施行，适用于

2025-2026 学年及之后学年的本科生奖学金评选，解释权归生

命科学学院学生资助评审工作小组。


